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中分會 

犯罪被害人保護志工入隊申請表 

個 

人 

資 

料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如已在其他單位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請填寫核發單位及核發字號 

紀錄冊 
核發單位 

 
紀錄冊 
核發字號  

姓    名 
 

 

□具有原住民身分 □具有馨生人身分 

相片粘貼處 性    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個人手機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交通工具 
□沒有 

□有（○汽車 ○機車） 

聯絡住址  

電子郵件                @ 

學 

經 

歷 

畢業學校  科系  

專業訓練 
或證照 

                                     

服務單位  

職    稱  單位電話  

參加社團  擔任職務  

參加社團  擔任職務  

其    他  

 



服 

務 

區 

域 

調 

查 

請勾選您願意服務的區域，可以複選，勾選 □ 者，表示該大區域皆可 

□【○中區○東區○南區○西區○北區】 □【○北屯區○潭子區】 

□【○西屯區○大雅區】 □【○南屯區○南區】 □【○太平區○東區】 

□【○大里區○霧峰區】 □【○烏日區○大肚區○龍井區】 

□【○龍井區○沙鹿區○梧棲區○清水區】 □【○大甲區○外埔區○大安區】 

□【○豐原區○神岡區○后里區○石岡區】 □【○大雅區○神岡區】 

□【○新社區○東勢區○和平區】 □ 緊急案件臨時派案或召集，不分區 

其 

他 

協 

助 

□ 法律諮詢  □ 撰寫訴訟文件  □ 調解協助  □ 陪同出庭 

□ 保險理賠諮詢  □ 社會福利諮詢  □警政事務諮詢 

□ 募集社會資源（○機關團體結合 ○募款 ○募物資 ○其他          ） 

□ 交通接送  □ 資料申請代送  □ 關懷活動陪伴 

□ 上台分享 

□ 其他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1.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中分會（以下簡稱本分會）為辦理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30 條第

1 項各款之服務，依「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保護志工參與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計畫」召募

犯罪被害人保護志工加入協助業務，經由您表示加入意願下，必須取得您如本表所列之個人資料，

在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本分會將依法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 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皆受本分會安全維護，並僅限於使用在本分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及業務資訊提供

之用。 

3. 您同意本分會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您的身份、與您進行聯絡、提供當事人必要的聯絡資訊及

提供本分會相關之業務資訊，以及其他隱私權保護政策規範之使用方式。 

□同意  □不同意        姓名：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說明： 

■ 本表填寫完成後，請檢附： 

個人半身照 2張，1張粘貼於本表。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志願服務紀錄冊封面影本 或 志願服務基礎訓練結訓證明（兩項擇一） 

【未有志願服務基礎訓練結訓證明，請至當地縣市政府參加課程取得證明】 

■ 上開文件請連同本表寄送本分會，本分會將進行遴聘審核，結果另行通知；若未於

本分會志工召募期間，本資料將先暫時保留，待召募時再與您聯繫通知。 


